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2026年1月22日，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传化智联”）子公司传化

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物流”）及其子公司福建省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福建传化物流”）签署《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将传化物流持有的温州传化公路港物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公路港”或“标的公司”）27.54%股权、福建传化物流持有的标的公

司62.46%股权以及传化物流和福建传化物流持有的标的公司债权转让给温州途邦供应链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途邦”），转让价格合计为19,245.00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交易在

公司管理层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温州途邦供应链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南郊街道月乐西街151号2幢二楼201室

法定代表人：陈坚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2MAG0GPY83L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企业形象策划；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温州市顶农食品有限公司

温州坤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65.00%
35.00%

温州途邦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

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温州途邦的履约能力：温州途邦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和股东借款，相关资金

将根据交易进度逐步到位。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标的

温州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90%股权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温州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43440902657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浙江省潘桥街道福州路666号

法定代表人：陈志伟

注册资本：13,8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货运代理；货运配载；装卸服务；货运站（场）服务；机动车维修；汽车

美容；汽车租赁；车辆保管服务；物流信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服务；市场内场所租赁；仓储（不

含危险品）服务；国内贸易；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金属材料、棉花、汽车及配件、轮胎、装潢

装饰材料、生活日用品的销售；企业登记代理服务，代理记账服务，广告制作、代理、设计及发

布；企业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建筑装修装饰工程设计、施工，建筑安装

工程专业承包，工程项目管理咨询；下设餐饮服务、住宿服务分支机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应收款项总额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8,284.57
10,558.03
17,726.54

57.78
2024年度（经审计）

1,958.04
1,061.46
754.89
819.56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8,642.75
10,461.66
18,181.09

113.32
2025年前三季度（未经审计）

1,651.02
629.51
454.55

1,013.44

4、本次交易股权结构变化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传化物流

福建传化物流

温州途邦

鹿富物流

本次变动前

注册资本

3,800.00
8,620.00

1,380.00

持股比例

27.5362%
62.4638%

10.0000%

本次变动后

注册资本

12,420.00
1,380.00

持股比例

90.0000%
10.0000%

5、公司持有上述标的公司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为其提供

担保、财务资助、委托该标的公司理财等情况，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

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交易完成后不存在以经营

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其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福建省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

丙方（受让方）：温州途邦供应链有限公司

丁方（标的公司）：温州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

戊方（标的公司其他股东）：鹿富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第一条 标的股权、标的债权

1.1标的股权由以下两部分组成：

1.1.1甲方持有的丁方27.54%股权，对应认缴出资3,800.00万元；

1.1.2乙方持有的丁方62.46%股权，对应认缴出资8,620.00万元。

1.2标的债权由以下两部分组成：

1.2.1甲方对丁方的4,212.87万元债权，包括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因丁方分配利润而取得

的应收股利1,211.76万元，以及向丁方提供借款而取得的债权3,001.11万元；

1.2.2乙方对丁方的2,748.24万元债权，系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因丁方分配利润而取得的

应收股利。

第二条 交易价款

2.1交易价款总计 19,245.00万元（大写：壹亿玖仟贰佰肆拾伍万元，以下称“交易总价

款”），构成如下：

2.1.1丙方受让甲方所持丁方股权的对价为3,758.87万元，丙方受让甲方对丁方的债权的

对价为4,212.87万元，两者合计为7,971.74万元。

2.1.2丙方受让乙方所持丁方股权的对价为8,525.02万元，丙方受让乙方对丁方的债权的

对价为2,748.24万元，两者合计为11,273.26万元。

2.2交易总价款中包含的标的股权对价，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2.2.1交易基准日的丁方资产、负债情况，包括于2025年12月24日丁方支付给浙江省房

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萧山分公司的117.4573万元“温州公路港工程咨询费”有关的事实；

2.2.2交易基准日后，丁方因执行本协议第五条而预期产生的费用；

2.2.3交易基准日后，因交易先决条件的成就而导致的丁方所有者权益的变动。

2.3交易基准日后丁方经营产生的损益（包括丁方因执行本协议第五条而支付的费用），

由丙方、戊方享有和承担，不影响标的股权交易价款的金额。

2.4本次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税费由各方依法各自承担。

2.5为确保交易顺利进行，各方一致同意，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与交易价款收取有关的权

利，由甲方代为行使。

第三条 交易先决条件

3.1履约保证金支付。丙方应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向甲方账户支付履约保

证金1,000.00万元，用于担保丙方在本协议项下义务的履行。

3.2出资补缴。自甲方收到全部的履约保证金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将尚未实缴的

出资120万元，戊方应将尚未实缴的出资380万元，分别以现金形式向丁方实缴完毕。

3.3利润分配。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甲方、乙方、戊方应共同配合丁方，以

“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方式，作出由丁方向全体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会决议，其中：

3.3.1向甲方分配股利1,211.76万元，暂不作现金支付，作为丁方对甲方的应付股利（即甲

方对丁方的应收股利）入账，系标的债权的组成部分；

3.3.2向乙方分配股利2,748.24万元，暂不作现金支付，作为丁方对乙方的应付股利（即乙

方对丁方的应收股利）入账，系标的债权的组成部分；

3.3.3向戊方分配股利440万元，暂不作现金支付，作为丁方对戊方的应付股利（即戊方对

丁方的应收股利）入账。

3.4如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交易先决条件未能全部成就，且各方未就延

长交易先决条件成就期限达成一致意见的，则本协议提前终止。如交易先决条件未能全部成

就系因甲方、乙方原因造成的，则丙方有权要求甲方、乙方连带支付违约金100万元；如交易

先决条件未能全部成就系因丙方、戊方原因造成的，则甲方、乙方有权要求丙方、戊方连带支

付违约金100万元。

第四条 交易价款的支付与标的股权、标的债权的交割

4.1丙方支付全部履约保证金之日起4个工作日内，甲方、丙方共同向银行申请设立以甲

方名义开户的共管账户（下称“共管账户”）。丙方于共管账户设立后6个工作日内（最迟不晚

于2026年2月6日），向其中汇入18,245.00万元。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账户共管解除之前，非

经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动用共管账户内的资金。

4.2第一笔价款的支付。丙方向共管账户内汇入全部交易总价款后的5个工作日内，各方

应相互配合，完成下列工作。完成之后1个工作日内，甲方凭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备案）证明

解除部分账户共管，解除共管账户的金额为17,745.00万元，解除后前述金额应直接归属于甲

方所有，甲方有权就此予以划扣、支取；丙方应就前述解除共管事项予以充分配合，不得以任

何理由阻碍或拖延：

4.2.1甲方向丁方提供借款3,001.11万元（主要用于丁方偿还关联方债务），并由此增加取

得对丁方的等额债权。

4.2.2甲方、乙方配合丁方，向丙方移交丁方的园区场地和文书档案、证件账户、设备器具

等各类财产（印章除外）的控制权。

4.2.3各方应相互配合，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与下列事项有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或备案申

请材料，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新的营业执照：

（1）将标的股权登记过户至丙方名下；

（2）将丁方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为丙方提名的人员；

（3）变更丁方名称，去除其中的“传化”字样。

4.3第二笔价款的支付。截至 2026年 11月 30日，如未发生属于甲方、乙方责任的索赔事

项或违约责任，丙方应于当日配合甲方完全解除账户共管，解除共管金额500万元；如发生相

关索赔事项或违约责任，则丙方应于当日配合甲方解除无争议部分资金的账户共管，并在相

关争议解决后的当日（以判决书、调解书、和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的落款日期为准），将扣除实

际承担责任部分（如有）后的剩余资金的账户共管予以解除。解除后，前述金额应直接归属于

甲方所有，甲方有权就此予以划扣、支取。

4.4 第三笔价款的支付。在丙方已按照本协议约定向甲方足额支付前两笔交易价款，且

不存在任何违约情形的前提下，丙方此前已向甲方支付的履约保证金，自动转为本协议项下

的第三笔交易价款，构成交易对价的组成部分；前述履约保证金在转化为第三笔交易价款后，

其履约担保性质即行消灭，甲方无需另行向丙方返还。

4.5价款的分配。账户共管解除后，甲方、乙方自行就交易总价款中归属于乙方的交易价

款进行结算。

第五条 员工安置

对于与丁方签订有劳动合同的员工，除丙方书面要求留用的员工之外，全部解除劳动合

同，由此产生的离职补偿金、赔偿金、工资、社保公积金、年假、后续争议解决费用（如有）等费

用由丁方承担，解除劳动合同事项的办理进度不影响交易价款的支付。丁方可以视情况先于

标的股权转让有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办理部分员工的离职手续。

第六条 过渡期安排

6.1过渡期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及收益亏损，由丙方、戊方享有和承担。

6.2 甲方、乙方承诺，在过渡期内：

6.2.1不会就目标公司资产设置抵押、质押等任何第三方权利，不得进行资产处置、对外

担保、对外投资、增加债务或放弃债权等导致目标公司净资产价值减损的行为。

6.2.2不会改变目标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保证目标公司根据以往惯常的方式经营、管

理、使用和维护其自身的资产及相关业务，保证目标公司在过渡期内资产完整，不会发生重大

不利变化。

6.2.3除交易先决条件中包括的利润分配事项之外，不进行目标公司利润分配或股息派

发。

6.2.4不以目标公司为主体向任何第三方发放贷款或者提供担保，不得订立任何贷款协

议或借入重大款项。

第七条 违约责任

7.1在甲方、乙方、丁方不存在违约行为的前提下，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期限足额支

付履约保证金，或未按期配合甲方设立共管账户，或者未按期将交易总价款汇入共管账户，或

者未按期解除账户共管的，每逾期一日，应按照交易总价款的万分之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

期超过20日的，甲方、乙方均有权解除本协议，还有权要求丙方加付交易总价款的百分之20
的违约金；甲方、乙方选择暂不解除本协议的，违约金持续计算至丙方纠正违约行为之日或甲

方、乙方后续选择解除本协议之日止。

7.2在丙方、丁方、戊方不存在违约行为的前提下，甲方或乙方未在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内，

配合办理将标的股权转让给丙方有关的工商登记备案手续的，每逾期一日，甲方、乙方应分别

按照各自交易价款的万分之5向丙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20日的，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还

有权要求甲方、乙方分别加付各自交易价款的百分之20的违约金；丙方选择暂不解除本协议

的，违约金持续计算至甲方、乙方分别纠正违约行为之日或丙方后续选择解除本协议之日止。

7.3 丙方对丁方财务状况进行尽职调查，但未充分获得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等材料，甲方

保证会计账簿、财务报表记录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由于本次股权转让作价是基于资产负

债(即净资产/所有者权益)的账载金额，甲方确保截止 2024年 12月 31日，账面记载的投资性

房地产金额为27,667.00万元，其中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原值为22,746.38万元（即相应资

产企业所得税计税基础）,公允价值变动为4,920.62万元（该部分纳税义务已通过递延所得税

负债确认并减少相应净资产，不作为相关资产的税前扣除基数）。由于标的股权转让给丙方有

关的工商登记备案手续完成之前发生的原因，导致税务机关追究丁方责任的，由此造成的损

失由甲方、乙方、戊方按照持股比例承担。

7.4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未按期、完全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者违反在本

协议项下的陈述与保证、承诺的，违约方应当赔偿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损失。本协议其它

条款对相关违约事项另有约定的，从另约定。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人员除温州途邦书面要求留用的员工之外，全部解除劳动合

同，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由温州公路港承担。本次交易不涉及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交

易完成后不会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不存在上市公司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六、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以传化物流及福建传化物流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和债权账面价值为基础，经双

方友好协商，交易金额为19,245.00万元人民币。本次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旨在通过优化区域公路港网络布局，实现公路港资产流动；充分发挥公司场景、

技术、资金等方面资源优势，寻找新的业绩增长曲线，从而推动公司资产经营和产品经营两条

价值流稳步发展。

本次交易完成后，温州公路港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本次交易预计产生资

产处置损失约564.38万元，具体对公司财务状况的最终影响以审计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4日

证券代码：002010 证券简称：传化智联 公告编号：2026-007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署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2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余姚市阳明街道长安路303号公司一楼研究院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3
448,523,594

80.42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跃旦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会议
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陈昂良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51,394
比例（%）

99.9616

反对

票数

152,600
比例（%）

0.0340

弃权

票数

19,600
比例（%）

0.004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及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58,194
比例（%）

99.9631

反对

票数

138,000
比例（%）

0.0307

弃权

票数

27,400
比例（%）

0.0062
2.02、议案名称：本次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82,594
比例（%）

99.9685

反对

票数

138,000
比例（%）

0.0307

弃权

票数

3,000
比例（%）

0.0008
2.03、议案名称：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72,794
比例（%）

99.9663

反对

票数

145,500
比例（%）

0.0324

弃权

票数

5,300
比例（%）

0.0013
2.04、议案名称：存续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67,294
比例（%）

99.9651

反对

票数

145,500
比例（%）

0.0324

弃权

票数

10,800
比例（%）

0.0025
2.05、议案名称：票面利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67,294
比例（%）

99.9651

反对

票数

145,500
比例（%）

0.0324

弃权

票数

10,800
比例（%）

0.0025
2.06、议案名称：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66,714
比例（%）

99.9650

反对

票数

145,500
比例（%）

0.0324

弃权

票数

11,380
比例（%）

0.0026
2.07、议案名称：转股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75,094
比例（%）

99.9668

反对

票数

145,500
比例（%）

0.0324

弃权

票数

3,000
比例（%）

0.0008
2.08、议案名称：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74,514
比例（%）

99.9667

反对

票数

144,400
比例（%）

0.0321

弃权

票数

4,680
比例（%）

0.0012
2.09、议案名称：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59,614
比例（%）

99.9634

反对

票数

151,500
比例（%）

0.0337

弃权

票数

12,480
比例（%）

0.0029
2.10、议案名称：持股股数确定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74,214
比例（%）

99.9666

反对

票数

144,400
比例（%）

0.0321

弃权

票数

4,980
比例（%）

0.0013
2.11、议案名称：赎回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74,514
比例（%）

99.9667

反对

票数

144,400
比例（%）

0.0321

弃权

票数

4,680
比例（%）

0.0012
2.12、议案名称：回售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74,514
比例（%）

99.9667

反对

票数

144,400
比例（%）

0.0321

弃权

票数

4,680
比例（%）

0.0012
2.13、议案名称：转股后的利润分配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66,714
比例（%）

99.9650

反对

票数

144,400
比例（%）

0.0321

弃权

票数

12,480
比例（%）

0.0029
2.14、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64,414
比例（%）

99.9645

反对

票数

144,400
比例（%）

0.0321

弃权

票数

14,780
比例（%）

0.0034
2.15、议案名称：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66,714
比例（%）

99.9650

反对

票数

144,400
比例（%）

0.0321

弃权

票数

12,480
比例（%）

0.0029
2.16、议案名称：债券持有人及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66,714
比例（%）

99.9650

反对

票数

144,400
比例（%）

0.0321

弃权

票数

12,480
比例（%）

0.0029
2.17、议案名称：担保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66,714
比例（%）

99.9650

反对

票数

144,400
比例（%）

0.0321

弃权

票数

12,480
比例（%）

0.0029
2.18、议案名称：评级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70,714
比例（%）

99.9659

反对

票数

140,400
比例（%）

0.0313

弃权

票数

12,480
比例（%）

0.0028
2.19、议案名称：募集资金存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74,514
比例（%）

99.9667

反对

票数

144,400
比例（%）

0.0321

弃权

票数

4,680
比例（%）

0.0012
2.20、议案名称：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及实施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66,714
比例（%）

99.9650

反对

票数

144,400
比例（%）

0.0321

弃权

票数

12,480
比例（%）

0.0029
2.21、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有效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66,714
比例（%）

99.9650

反对

票数

144,400
比例（%）

0.0321

弃权

票数

12,480
比例（%）

0.002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59,614
比例（%）

99.9634

反对

票数

145,100
比例（%）

0.0323

弃权

票数

18,880
比例（%）

0.004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67,414
比例（%）

99.9651

反对

票数

145,100
比例（%）

0.0323

弃权

票数

11,080
比例（%）

0.002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66,714
比例（%）

99.9650

反对

票数

138,000
比例（%）

0.0307

弃权

票数

18,880
比例（%）

0.004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及相

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66,014
比例（%）

99.9648

反对

票数

138,700
比例（%）

0.0309

弃权

票数

18,880
比例（%）

0.004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66,014
比例（%）

99.9648

反对

票数

136,900
比例（%）

0.0305

弃权

票数

20,680
比例（%）

0.0047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66,714
比例（%）

99.9650

反对

票数

138,000
比例（%）

0.0307

弃权

票数

18,880
比例（%）

0.0043
9、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74,514
比例（%）

99.9667

反对

票数

136,900
比例（%）

0.0305

弃权

票数

12,180
比例（%）

0.0028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66,714
比例（%）

99.9650

反对

票数

138,000
比例（%）

0.0307

弃权

票数

18,880
比例（%）

0.0043
1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并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525,845
比例（%）

99.7415

反对

票数

136,900
比例（%）

0.2373

弃权

票数

12,180
比例（%）

0.0212
1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48,314
比例（%）

99.9609

反对

票数

164,200
比例（%）

0.0366

弃权

票数

11,080
比例（%）

0.0025
13、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36,514
比例（%）

99.9582

反对

票数

167,100
比例（%）

0.0372

弃权

票数

19,980
比例（%）

0.0046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369,914
比例（%）

99.9657

反对

票数

134,100
比例（%）

0.0298

弃权

票数

19,580
比例（%）

0.004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3

4

5

6

7

8

9

10

11

1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
案的议案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及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数量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存续期限

票面利率

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

转股期限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
整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
款

持股股数确定方式

赎回条款

回售条款

转股后的利润分配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债券持有人及债券持有
人会议相关事项

担保事项

评级事项

募集资金存管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及实
施方式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方案的有效期限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
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
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
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关于制定《可转换公司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
案

关 于《未 来 三 年（2026-2028 年）股东回报规划》
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
办理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
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额并预计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68,120

774,920
799,320
789,520
784,020
784,020
783,440
791,820
791,240

776,340
790,940
791,240
791,240
783,440
781,140
783,440
783,440
783,440
787,440
791,240
783,440

783,440

776,340

784,140

783,440

782,740

782,740

783,440

791,240

783,440

791,240

753,240

比例（%）

81.6870

82.4102
85.0051
83.9629
83.3779
83.3779
83.3163
84.2075
84.1458

82.5612
84.1139
84.1458
84.1458
83.3163
83.0717
83.3163
83.3163
83.3163
83.7417
84.1458
83.3163

83.3163

82.5612

83.3907

83.3163

83.2418

83.2418

83.3163

84.1458

83.3163

84.1458

80.1046

反对

票数

152,600

138,000
138,000
145,500
145,500
145,500
145,500
145,500
144,400

151,500
144,400
144,400
144,400
144,400
144,400
144,400
144,400
144,400
140,400
144,400
144,400

144,400

145,100

145,100

138,000

138,700

136,900

138,000

136,900

138,000

136,900

167,100

比例（%）

16.2285

14.6758
14.6758
15.4734
15.4734
15.4734
15.4734
15.4734
15.3564

16.1115
15.3564
15.3564
15.3564
15.3564
15.3564
15.3564
15.3564
15.3564
14.9310
15.3564
15.3564

15.3564

15.4309

15.4309

14.6758

14.7502

14.5588

14.6758

14.5588

14.6758

14.5588

17.7705

弃权

票数

19,600

27,400
3,000
5,300

10,800
10,800
11,380
3,000
4,680

12,480
4,980
4,680
4,680

12,480
14,780
12,480
12,480
12,480
12,480
4,680

12,480

12,480

18,880

11,080

18,880

18,880

20,680

18,880

12,180

18,880

12,180

19,980

比例（%）

2.0845

2.9140
0.3191
0.5637
1.1487
1.1487
1.2103
0.3191
0.4978

1.3273
0.5297
0.4978
0.4978
1.3273
1.5719
1.3273
1.3273
1.3273
1.3273
0.4978
1.3273

1.3273

2.0079

1.1784

2.0079

2.0080

2.1994

2.0079

1.2954

2.0079

1.2954

2.124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10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议案11-14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议案11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王跃旦（所持表决权股
份149,081,867股）、宁波富佳控股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241,766,802股）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云律师、杨雯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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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6年1月23日（星期五）15:00
2、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龙华设计产业园总部大厦1栋1201

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林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城
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44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283,566,3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27,280,000股的 53.779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63,639,9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27,280,000股的5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42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9,926,4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27,280,000股的3.7791%。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42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9,926,46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27,280,000 股的
3.779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27,280,000股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34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9,926,4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27,280,000股的
3.7791%。

（三）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2,846,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63%；反对 687,0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3%；弃权32,4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06,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891%；反对

687,0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478%；弃权 32,49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袁月云、付雄师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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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云南白药”）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新华
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都”）的通知，获悉新华都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
办理了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新华都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否

/

本次解除质押/冻
结/拍卖等股份数

量

75,000,000

75,0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17.21%

17.21%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4.20%

4.20%

起始日

2025-05-09

/

解除日期

2026-01-21

/

质权人/申请人等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分行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华都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

称

新 华 都
实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一 致 行
动人

持股数量

449,624,311

持股
比例

25.20%

累 计 质 押/冻
结/拍 卖 等 数

量

73,5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16.35%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4.12%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0

占 已 质 押
股份比例

0.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9,528,630

占 未 质 押
股份比例

2.53%

合计 449,624,311 25.20% 73,500,000 16.35% 4.12% 0 0.00% 9,528,630 2.53%
注：1、新华都持股数量、持股比例、质押股份数量等相关数据，均考虑了新华都通过非公

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开立的“新华都集团-国信证券-25新华都EB01担保及信托财产专
户”所持有的云南白药股份5,600万股；

2、除上述担保及信托专户外，新华都的一致行动人所持云南白药股份均不存在质押情
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华都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云南白药股份数量为 449,624,311股，
本次解除质押股数为75,000,000股，占新华都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比例为16.68%，占云
南白药总股本比例为4.20%；合计累计被质押股数为73,500,000股，占新华都及其一致行动人
所持股份比例为16.35%，占云南白药总股本比例为4.12%。

三、其他说明
上述股份解除质押事项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新华都《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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